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后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光大嘉宝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作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

基于独立、客观的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琳”）系公司参与投资

的、由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和运营

管理的基金的下属企业，主要开发运营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之前名

称为“上海黄金广场项目”），系公司并表企业。为满足光大安石虹桥

中心项目运营管理之需要，公司拟为上海泰琳分别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白玉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申请展期至

2020年9月18日归还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4205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等，担保期限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协议的约定

为准。 

我们认为：公司为上海泰琳提供担保履行了对外担保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亦有反担保等保

障措施，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旨在保障上海泰琳开发运营的项目所需的

资金，有利于其持续稳定发展，后续公司也将分享其进行项目运营产生

的相关收益，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公



 

司拟将募投项目结项。同时，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167,113,823.34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临时）次会议审议

通过，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综上，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此后无正文） 










